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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

向全体董事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6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6名。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2 年第三季度报

告》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及《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作废处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8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1 名激励对象 2021 年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为不合格。本次合计作废处理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199 万股。 

本次作废处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

意公司此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 

董事、总经理王峰女士、董事刘代欢先生、董事戴新西先生为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

的《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三、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

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112.2万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为符合条件的 32 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董事、总经理王峰女士、董事刘代欢先生、董事戴新西先生为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公告》。 

 

四、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向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银支行申请授信

额度 13,000万元用于项目开展和实施，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12,000 万元、长

信保理额度 1,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本次授信将由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团”）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正军

先生及其配偶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追加项目未来应收账款质押。 

同时，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

元，授信期限为 1年。该授信将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短易贷、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等。本次授信将由永清集团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正军先生及其配偶

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授信,公司授权董事长（或代行董事长职责的董事）在本次董事会批准 

的额度内与银行签署相关合同等法律文件。 

 

五、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战略调整

再进入余热利用相关领域的议案》 

2016 年因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将余热发电相关项目公



司股权和专利转让给控股股东永清集团，上述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未再持有余

热项目公司股权，也未持有其他涉及余热发电领域的相关资产，公司与永清集团

未在余热发电领域形成同业竞争关系。 

近年来，碳达峰碳中和为环保企业带来了新机遇。永清环保积极响应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目标的要求，持续优化公司战略发展，确定“双碳综合服务”的

战略定位，其中余热利用业务也属于双碳综合服务业务中的主要业务之一，同时

公司自上市就开展了烧结余热利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并有相关技术储备。 

因此，公司与永清集团进行了充分调研和沟通，前述永清环保已转让的余热

发电业务已经完结，永清集团暂未开展新的相关业务，未来也没有具体业务拓展

计划。在目前双碳政策前景良好和实际需求双轮驱动下，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

际生产经营需要，经过详细讨论和进行了必要的可行性探讨分析，公司董事会谨

慎研究决定，公司将利用自身综合技术优势，再次进入余热利用相关领域助力双

碳业务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公司战略落地。同时，永清集团未来不再开展余热

利用相关业务，其不会与公司在余热发电领域形成同业竞争关系。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0月 26日 


